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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 2022 年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规范招生行为，切实维护

考生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等教育法》等和教育部有关招生规定以及我校相关招生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招生政策，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普通类、艺体类、高水平运动

队、综合评价录取、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西藏内地班、定

向招生计划、南疆单列计划等本科招生工作。

第三条 学校全称：南通大学。学校代码：国标代码 10304，学

校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招生代码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招生部门公布的为准。

招生层次：普通全日制本科

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基本学制：四年（部分专业五年制）

办学地址：南通市啬园路 9号（啬园校区），启秀路 19号（启

秀校区）

第四条 学校对在规定的年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要求的学生，

颁发南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校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颁发南

通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学校成立由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南通大学

本科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集体议事决

策的原则，全面负责本科生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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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招生工作办公室是学校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普通

本科招生的日常工作。

第七条 学校本科招生工作在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领导下实施，接受学校监督检查处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八条 学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办学条件等实际情况，统筹考

虑各省份高考人数、生源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等因素，结合近年来学

校生源计划编制情况，综合分析，确定学校分省招生计划。经审核后，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考生也可登录

南通大学招生工作办公室网站（http://zs.ntu.edu.cn）查询。

第九条 根据教育部规定，我校预留计划数不超过本校本年度本

科招生计划总数的 1%，具体使用办法严格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

执行。

第四章 录取规则

第十条 报名条件

（一）凡符合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规定的

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

（二）高考改革省（自治区、直辖市）考生须符合所填报专业志

愿的高考选考科目要求，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生须符合所

填报专业志愿的科类要求。

（三）英语类专业只招收英语语种考生，日语类专业只招收英语、

日语语种考生。其他专业不限制考生应试的外语语种，但学校的公共

外语课仅开设英语课程。

（四）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

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学校对录取新生的男女比例无特殊要求。



3

第十一条 考生须参加所在省统一组织的普通高考，报考美术、

音乐、体育类专业的考生还须参加所在省组织的艺体类统一考试，报

考高水平运动队、综合评价录取的考生参照学校相关招生简章进行报

考。

第十二条 录取规则

学校依据教育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对高校招生录取工

作的要求，实行学校负责、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部门监督的录

取体制，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按公平、公正、公开和

择优录取的原则，根据考生考试成绩和公布的招生计划，严格按招生

的有关规定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

（一）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生报考情况，与省级招生

主管部门协商确定调阅考生档案比例，按照顺序志愿投档的批次，调

档比例原则上控制在 120%以内；按照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调档比

例原则上控制在 105%以内。若生源不足，则参加征求平行院校志愿

（含院校服从志愿）的录取或者按规定提取其他志愿录取。

（二）普通类招生

对于进档的普通类考生（不含艺体类），以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投档分为录取依据，执行“分数优先、遵循专业志愿”的原则，

各专业志愿之间不设分数级差。

江苏省：当投档分相同时，选考历史的考生依次按语文成绩、数

学成绩、外语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选考物理的考生依次按数学成

绩、语文成绩、外语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如仍相同，综合衡量考

生综合素质档案择优录取。

江苏省外：当投档分相同时，依次按数学成绩、语文成绩、外语

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如仍相同，高考改革省份综合衡量考生综合

素质档案，其余省份综合衡量考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情况后择优录取。

（三）艺体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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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我校美术、音乐、体育类专业的考生，须参加所在省专业统

考,高考文化成绩及省专业统考成绩须达到所在省最低控制分数线。

对于进档的艺体类考生，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投档分为录

取依据（如该省无明确的投档规则，美术类及体育类专业以高考文化

成绩加省专业统考成绩为录取依据，音乐类以省专业统考成绩为依

据），执行“分数优先、遵循专业志愿”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

取，各专业志愿之间不设分数级差。当投档分相同时，美术类和体育

类专业以专业分优先、音乐类专业以高考文化分优先的原则，决定考

生录取与否及所录取专业。

我校艺体类录取规则如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不符，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执行。录取信息以各省招生主管部

门公布的信息为准。

（四）我校严格按教育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规定

执行加分优惠政策。

（五）经教育部批准，我校具有招收田径、击剑、乒乓球项目高

水平运动员资格。凡取得相应体育专项测试合格证的考生，录取办法

依据其体育专项测试等级和文化考试成绩，按教育部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有关规定执行。

（六）报考我校综合评价录取的考生，须经我校考核合格。进档

后，按照我校综合评价录取招生简章规定的录取办法进行录取。

（七）我校面向江苏省内部分地区的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农

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计划，按照江苏省有关录取政策执行。

（八）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和中外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培

养按照江苏省和我校有关规定执行。

（九）实行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按其高考改

革方案相关规定进行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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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以上录取规则与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政策不符

的，执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政策；如果教育部和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相关政策有所调整，我校也将做出相应调整。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三条 学校录取的考生，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主

管部门审核批准后，由学校寄发录取通知书。

第十四条 收费标准

(一)学校根据经江苏省物价部门核准的标准（苏价费〔2014〕136

号、苏价费〔2017〕243 号）按学年收取学费，文科类专业 5200 元，

理科类专业 5500 元，工科类专业 5800 元，艺术类专业 6800 元，体

育类专业 5300 元，医学类专业 6800 元，中外合作办学（建筑学）21600

元，中外合作办学（音乐表演）26400 元，优势学科在原科类学费基

础上上浮 10%。具体收费标准以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发的《南通大学

新生入学须知》为准。

(二)根据《高等学校社会化学生公寓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苏价

费[2002]369 号）文件精神，学校住宿费为每人每年 500 元、800 元、

1000 元三类，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

第十五条 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奖助政策体系，包括多层次、多类

型的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勤工助学、学费减免以及助学贷款

等，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第十六条 学生报到后须接受体格检查，对体检结果明显与考生

电子体检结果不符者，学校按有关规定处理。凡在体检中弄虚作假或

有重大疾病隐瞒不报者，一经查实，取消入学资格。

第十七条 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地址：南通市啬园路 9号 邮政编码：226019

咨询电话：0513-85012170（兼传真）

电子信箱：zsb@n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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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监督电话：0513-85012062

招生信息网址：http://zs.ntu.edu.cn

南通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南通大学本科招生

南通大学招生小程序：南通大学本科招生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九条 本章程由南通大学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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